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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告依据《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

行为准则》、本次债券《募集说明书》、《受托管理协议》、《持有人会议规则》及

其他相关信息披露文件等，由本次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东北证券”）编制，现就本次债券重大事项报告如下： 

一、债券基本情况  

2014 年 1 月 7 日，江苏中超电缆股份有限公司（现已更名为江苏中超控股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取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证

监会”）《关于核准江苏中超电缆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的批复》（证监

许可[2014]16 号）的债券核准文件，获准向社会公开发行总额不超过 6 亿元的公

司债券。本次公司债券发行规模为人民币 4 亿元，期限 5 年，附第 3 年投资者回

售选择权。部分投资者已于 2017 年 7 月行使回售选择权，目前存续债券金额 3.3

亿元。 

二、重大事项  

江苏中超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于 2018 年 9 月 4 日发布《江苏中超控股股份有

限公司关于控股股东部分股权被司法冻结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8-061），主要内

容如下： 

“江苏中超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本公司”或“中超控股”）

于近日接到公司控股股东深圳市鑫腾华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圳鑫腾

华”）的通知，获悉深圳鑫腾华所持有本公司的部分股份被司法冻结。具体事项

如下： 

1、股东股份被冻结的基本情况 

股东 

名称 

是否为第

一大股东

及一致行

动人 

司法冻结

数量（股） 

司法冻

结开始

日期 

解除冻

结日期 

司法冻结执

行人名称 

本次冻结

股份占其

所持股份

比例 

用途 

深圳鑫

腾华 
是 81,174,497 

2018年8

月 31 日 

2021年8

月 30 日 

揭阳市榕城

区人民法院 
32.01% 

财产

保全 

合计 - 81,174,497 - - - - - 



2、股东股份累计被质押、冻结的情况 

截至公告披露日，深圳鑫腾华持有公司股份 253,600,000 股，占公司总股本

的 20%；深圳鑫腾华累计质押所持有的公司股份 253,600,000 股，占公司总股本

的 20%，占深圳鑫腾华所持公司股份的 100%；深圳鑫腾华累计被司法冻结的公

司股份 81,174,497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6.40%，占深圳鑫腾华所持公司股份的

32.01%。 

3、其他说明 

公司与深圳鑫腾华在资产、业务、财务等方面均保持独立，本次深圳鑫腾华

所持公司部分股票被司法冻结的情况暂时未对公司日常生产经营造成重大影响。

但若深圳鑫腾华被司法冻结的股份之后被司法处置，则可能导致公司实际控制权

发生变更。公司将持续关注上述事项的后续进展情况，督促相关方及时履行信息

披露义务。” 

完整公告内容请详见《江苏中超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股东部分股权被

司法冻结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8-061）。 

东北证券根据《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行为准则》相关要求出具本受托管

理事务临时报告，并就上述重大事项提醒投资人关注相关风险。  

东北证券后续将密切关注发行人对本次债券的本息偿付情况以及其他对债

券持有人利益有重大影响的事项，并将严格按照《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行为

准则》、《募集说明书》及《受托管理协议》等规定和约定履行债券受托管理人职

责。  

（以下无正文） 



（本页无正文，为《2014 年江苏中超电缆股份有限公司公司债券重大事项受托

管理事务临时报告》之盖章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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